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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農藥協會第 9 屆第 4 次理、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民國 112 年 4 月 19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3 時 30 分 

貳、 地點：議蘆會館 (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734 號) 

參、 主持人：張理事長瑞璋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蘇靖仁 

肆、 出(列)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 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協會會員人數及資產現況案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協會會員包括團體和個人會員，目前有效團體會員

數為 23 家，個人會員數 102 人。 

二、 協會至 112 年 2 月底點交之財產，包括： 

1. 中國信託 (活存)：新台幣 (以下同) 1,119,489 元 

2. 中國信託 (定存)：1,200,000 元 

3. 第一銀行 (頭份分行)：8,776,901 元 

4. 中華郵政 (霧峰郵局)：118,167 元 

5. 劃撥帳戶：216,584 元 

6. 零用金：1,158 元 

以上合計 11,432,299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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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詳細資料請會計梁瑩如簡報說明。 

決定： 

一、 洽悉。 

二、 請秘書處參考植物保護科技基金會辦理優惠存款之方

式，並於下次理、監事聯席會議時提出報告，供理、監

事決定協會財產處理方式，以增加收益並避免貶值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公務人員兼職本會負責人案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農委會 112 年 2 月 14 日農人字第 1120700953 號

函，銓敘部已將公務員兼職查核資料上傳至公務員兼

職查核平台。 

二、 依據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規定略以：公務員不得擔任

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，倘兼任非營利事業負責

人則不違法。 

三、 查本會章程第 2 條即已明訂本會為非以營利為目的之

社會團體。因本會協助會員蒐集滿 15 年舊農藥許可證

展延所需毒理資料，並由會員繳納分擔費用，此費用

依國稅局認定係屬非營利單位之勞務收入，須設立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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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稅籍、開立發票並申報所得稅，故本會理事長屬兼

任財政部登記團體之負責人職務。 

四、 綜上，依本次查核結果，本會屬非營利事業，公務員

兼任負責人尚不違法，惟未來在屆次交接時仍須注意，

並將此訊息傳遞下去。 

決定：洽悉，並請公職人員注意相關規定。 

 

柒、 討論事項：  

案由一：有關本會委託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(運籌

學會)辦理「農藥安全資訊整合應用推廣計畫」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會第 9 屆第 1 次臨時理、監事聯席會議決議， 

112 年度之整合行銷計畫將委由運籌學會辦理，預算

金額約 60 萬元。 

二、 請運籌學會就規劃之辦理情形，包括訴求對象、訴求

重點、活動辦理時間、地點選擇及相關經費運用 (成本

分析) 進行說明報告。 

三、 請就委辦經費額度、運用方式及相關規劃重點妥適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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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進行討論。 

四、 本案後續擬授權由安全宣導小組負責督導與管考計畫

之執行進度與方向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請運籌學會提供農藥安全宣導等相關資訊供本會秘書

處更新網站內容。 

二、 有關安全用藥論壇部分，將由秘書處邀集費雯綺常務

理事、安全宣導小組及運籌學會共同討論，並請費常

務理事及安全宣導小組費心督導計畫之執行運作。 

三、 至「農藥」正名部分，亦請安全宣導小組負責推動執

行。 

 

案由二：有關成立褒獎委員會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會第 9 屆第 2 次理、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成

立褒獎委員會，續經 111 年會員大會追認通過，將從

本(112)年度開始施行 (章程如附件)。 

二、 褒獎委員會設委員 7 人，理事長為當然委員，其餘委

員由理、監事及顧問中提名，經理、監事聯席會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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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聘任之，任期與當屆理事長同。 

三、 因本會設立之獎項包含學術獎、事業獎及優良基層人

員獎等，為能更全面評選出適當褒獎候選人，故委員

擬分別由產、官、學界各選出 2 名代表組成。 

四、 請理、監事就符合資格條件之人選進行提名與選拔，

以成立褒獎委員會，辦理評選及審查等相關事宜。 

五、 另查評選審查程序，應於本會每年會員大會前辦理完

竣，並於會員大會中進行褒揚。故本年度各獎項候選

人預計自 6 月 1 日起至 9 月 1 日止接受推薦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經本次會議選舉結果，褒獎委員為：張瑞璋理事長、

陳吉昌常務理事 (業界，14 票)、蔡崇禮理事(業界，8

票)、費雯綺常務理事(官方，12 票)、徐慈鴻常務理事

(官方，11 票)、黃榮南常務監事(學界，16 票)及顏瑞泓

理事(學界，12 票)，以上 7 名。 

二、 請成立後之褒獎委員會開始運作，並請秘書處於 6 月

1日前函請本會會員依章程相關規定提名適合之人選，

將候選人推薦表密封郵寄至褒獎委員會受理，再予遴

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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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年度擬頒發學術獎、事業獎及優良基層人員獎等，

並由褒獎委員 1 人、理監事 3 人或本會會員 10 人以上

之連署推薦候選人，各獎項得獎人以 1 名為原則，如

當年無適當人選可從缺。 

捌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玖、 散會：下午 5 時 30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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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中華農藥協會褒獎委員會章程 

一. 中華農藥協會(以下稱本會)為褒獎對農藥方面具重要貢獻之會

員，特設置褒獎委員會(以下稱本委員會)。 

二. 本委員會設委員七人，由本會理事長自理、監事及顧問中提

名，經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後聘任之，任期與當屆理事長同。 

三. 本會理事長為當然委員、暨本委員會召集人。 

四. 凡本會現任有效會員一年以上，並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為本

會褒獎候選人。 

1. 農藥相關研究、發明或著作方面有顯著成就者，得為學術獎

候選人。 

2. 農藥企業或對農藥相關公務之蓬勃發展有特殊貢獻者，得為

事業獎候選人。  

3. 農藥從業基層服務表現優異者，得為優良基層人員獎候選

人。 

五. 為擴大褒獎傑出農藥研究或貢獻人員，可免除條款四之資格而

設立者： 

1. 長期致力於推動農藥教學、研究、服務推廣或會務發展不遺

餘力者，得為終身貢獻獎候選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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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致力於促進國際農藥交流之海內外人士、受邀至國內進行演

講或教學之國際知名農藥學者專家及政府官員，得為特殊貢

獻獎候選人。 

六. 褒獎候選人之推薦方式，為經本委員會個別委員、理監事三人

或本會會員十人以上之連署，得向本委員會推薦候選人一名。 

七. 褒獎候選人之審查辦法如下： 

1. 本委員會就每一候選人之學術成就、事業貢獻、服務績效等

資料進行審議通過後，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核備。 

2. 各獎項得頒發獎牌及獎金，其得獎人每年以一名、獎金一萬

元為原則。本委員會得視實際情形酌予增減人數及獎金，如

當年無適當人選可從缺。 

八. 本會褒獎候選人審查程序，應於本會每年會員大會前辦理完

竣，並於會員大會中進行褒揚。 

九. 本委員會委員如接受候選人提名時，不得參加同類褒獎之評分

審查工作。 

十. 本委員會章程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提交本會會員大會通過後施

行之，修改時亦同。 

 
 










